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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  義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所載資料並不完整，並可能會作出修訂。閱覽資料時須一併細閱本文件封面「警
告」一節。

於本文件內，除非文義另有所指，否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。若干其他詞彙闡
述於本文件「技術詞彙」一節。

「會計師報告」 指 本文件附錄一所載由申報會計師所編製的本集團會
計師報告

「聯屬人士」 指 任何直接或間接控制指定人士或直接或間接受其控
制或與其直接或間接受共同控制的其他人士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「組織章程細則」或「細則」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五日採納及自 [編纂 ]起生
效的組織章程細則（經不時修訂），其概要載於本文
件附錄五

「聯繫人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

「審核委員會」 指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

「董事會」 指 董事會

「馬來西亞原住民」 指 (a) 就馬來西亞半島而言 — 馬來人或馬來半島原
住民；及

(b) 就砂拉越而言 — 身為公民的人士，及屬於砂拉
越 州 本 土 種 族（ 烏 吉 丹 (Bukitans)、 比 沙 雅
(Bisayahs)、杜順 (Dusuns)、海達雅 (Sea Dayaks)、
陸達雅 (Land Dayaks)、卡達央 (Kadayans)、加拉
畢 (Kalabits)、加央 (Kayans)、肯雅 (Kenyahs)（包括
瑟柏 (Sabups)及瑟賓 (Sipengs)）、卡章 (Kajangs)（包
括瑟卡班 (Sekapans)、格查曼 (Kejamans)、拉漢南
(Lahanans)、普南 (Punans)、丹戎 (Tanjongs)及加拿
逸 (Kanowits)）、魯格 (Lugats)、利宋 (Lisums)、馬
來 (Malays)、馬來諾 (Melanos)、摩祿 (Muruts)、本
南 (Penans)、 西 漢 (Sians)、 達 卡 (Tagals)、 達 本
(Tabuns)及烏吉 (Ukits)）之一或只具有上述種族
血統的混血兒；

「營業日」 指 香港銀行一般開門辦理公眾業務的日子，(i)星期六、
星期日或香港公眾假期；或 (ii)於上午九時正至下午
五時正期間任何時間香港懸掛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
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的日子除外

「英屬處女群島」 指 英屬處女群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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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編纂 ] 指 如本文件附錄六「法定及一般資料 — 有關本集團的
其他資料 — 4.全體股東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五日通過
的書面決議案」一節所述將本公司股份溢價賬進賬
金額中的若干款項資本化後將予發行749,999,900股
新股份

「中央結算系統」 指 由香港結算設立及經營的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

「中央結算系統結算
 參與者」

指 獲准以直接結算參與者或全面結算參與者身份參與
中央結算系統的人士

「中央結算系統託管商
 參與者」

指 獲准以託管商參與者身份參與中央結算系統的人士

「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
 戶口持有人」

指 獲准以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身份參與中央結算系統的
人士，可為個人或聯名個人或法團

「中央結算系統運作
 程序規則」

指 香港結算有關中央結算系統的運作程序規則，載有
關於中央結算系統運作及功能不時生效的慣例、程
序及行政規定

「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」 指 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參與者、中央結算系統託管商參
與者或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

「緊密聯繫人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

「公司法」或
 「開曼群島公司法」

指 開曼群島第22章公司法（一九六一年第三號法例），
經不時修訂、修改或補充

「公司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，經不時修訂、修改或補
充

「公司（清盤及雜項條文）
 條例」

指 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（清盤及雜項條文）條例，經不
時修訂、修改或補充

「本公司」 指 TBK & Sons Holdings Limited，一 間 於 二 零 一 八 年
十一月八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
的公司

「關連人士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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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控股股東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，就本公司而言，乃指
HT Tan先生、HP Tan先生及TBKS International

「彌償保證契據」 指 由控股股東以本公司（為其本身及作為本公司各附
屬公司的受託人）為受益人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五日
簽立的彌償保證契據，有關詳情載於本文件附錄六
「其他資料 — 14.稅項及其他彌償」一段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

「分派土地」 指 所有權編號：GRN 21093, Lot No. 4769 Mukim of Port 

Dickson District of Port Dickson State of Negeri Sembilan

及 所 有 權 編 號：GRN 21092, Lot No. 4768 Mukim of 

Port Dickson District of Port Dickson State of Negeri 

Sembilan

「歐元」 指 歐盟成員國的法定貨幣

「弗若斯特沙利文」 指 弗若斯特沙利文有限公司，為行業顧問及獨立第三
方

「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」 指 由本公司委託弗若斯特沙利文編製有關馬來西亞石
油及天然氣土木工程行業的獨立市場研究報告

「中央結算系統一般規則」 指 規管使用中央結算系統的條款及條件（經不時修訂
或修改），倘文義允許，包括中央結算系統運作程序
規則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其於有關時間的附屬公司，或倘文義另有
所指，於本公司根據重組成為其現有附屬公司的控
股公司前的期間，則指其現有附屬公司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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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香港結算」 指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

「香港結算代理人」 指 香港中央結算（代理人）有限公司，為香港結算的全
資附屬公司

「港元」或「港仙」 分別指 港元及港仙，香港現時的法定貨幣

「香港」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「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」 指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

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」 指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

「獨立第三方」 指 並非本公司、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彼等各自任何聯繫
人的關連人士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的個人或公司

「印度盧比」 指 印度盧比，印度現時的法定貨幣

「國際審計準則」 指 國際審計與鑒證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審計準則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「日圓」 指 日圓，日本的官方貨幣

「韓國」 指 大韓民國

「韓元」 指 韓元，韓國的法定貨幣

「最後實際可行日期」 指 二零一九年九月九日（星期一），即本文件刊發前就
確定當中所載若干資料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

「法例」 指 包括任何法院、政府、不論與前述者是否屬同類的
政府或監管機構（包括但不限於聯交所）的一切法例、
規則、規例、指引、意見（不論是否正式發佈）、通
告、通函、頒令、判決、判令或裁定，而「法例」一詞
應按此詮釋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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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「上市科」 指 聯交所上市科

「上市規則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，經不時修
訂、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

「主板」 指 由聯交所營運的證券交易所（期權市場除外），獨立
於聯交所的GEM之外，並與其並列營運

「馬來西亞法律顧問」 指 Ben & Partners，本公司有關馬來西亞法律的法律顧
問

「組織章程大綱」或「大綱」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五日採納的組織章程大綱
（經不時修訂），其概要載於本文件附錄五

「馬來西亞稅務局」 指 馬來西亞稅務局

「HP Tan先生」 指 Tan Han Peng先生，為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之一，HT 
Tan先生的胞弟

「HT Tan先生」 指 Tan Hun Tiong先生，為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之一，
HP Tan先生的胞兄

「提名委員會」 指 董事會提名委員會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「馬來西亞半島」 指 亦稱西馬來西亞，為馬來西亞的一部分，即馬來半
島及周圍的島嶼，包括涵蓋馬來西亞中部、馬來西
亞南部、北部地區（吉打、檳城、霹靂及玻璃市）及東
岸地區（吉蘭丹、彭亨及登嘉樓）的11個州及兩個聯
邦直轄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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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Petronas」 指 Petroliam Nasional Berhad，由馬來西亞政府全資擁有
的國家石油及天然氣公司

「PIPC」 指 邊佳蘭石油綜合中心

「PIPC項目」 指 本集團於PIPC內的項目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「中國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就本文件而言，不包括香港、澳
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

[編纂 ]投資 指 本文件「歷史、發展及重組 — [編纂 ]投資」一節所載
本集團的 [編纂 ]投資

「[編纂 ]投資者」 指 Victory Lead Ventures Limited，一間於二零一八年六
月二十六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，由
Fuji Investment SPC實益擁有，並為獨立第三方

「Prestasi Senadi」 指 Prestasi Senadi Sdn. Bhd.，一間於一九九三年一月四
日在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的公司，並為本公司於重組
後及 [編纂 ]時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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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「RAPID」 指 煉油化工一體化開發以及其他相關設施，為馬來西
亞的一個大型項目

「薪酬委員會」 指 董事會薪酬委員會

「重組」 指 為籌備 [編纂 ]而進行的本集團公司重組，其詳情載
於本文件「歷史、發展及重組」一節

「紅日資本」或「獨家保薦人」 指 紅日資本有限公司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獲准進行
第1類（證券交易）及第6類（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）受
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，為[編纂]的獨家保薦人、[編纂]

的 [編纂 ]及 [編纂 ]之一

「令吉」或「馬來西亞令吉」 指 馬來西亞令吉，馬來西亞的法定貨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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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證監會」或
 「證券及期貨
 事務監察委員會」

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

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，經不時修訂、補
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

「股份」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.01港元的普通股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「購股權計劃」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五日有條件採納的購股權
計劃，其主要條款概述於本文件附錄六「13.購股權
計劃」一段

「股東」 指 本公司不時的股東

「馬來西亞南部」 指 西馬來西亞的柔佛、馬六甲及森美蘭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「附屬公司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

「主要股東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

「收購守則」 指 證監會頒佈的公司收購、合併及股份購回守則，經
不時修訂、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

「TBK」 指 Tan Bock Kwee & Sons Sdn. Bhd.，一間於一九七五年
五月二十二日在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的公司，並為本
公司於重組後及 [編纂 ]時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

「TBKS Holding」 指 TBKS Holding Sdn. Bhd.，一 間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月
二十五日在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並為本
公司於重組後及 [編纂 ]時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

「TBKS Hong Kong」 指 TBKS Hong Kong Limited，一間於二零一八年六月
二十六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並為本公司
於重組後及 [編纂 ]時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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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TBKS International」 指 TBK & Sons International Limited，一間於二零一八年
七月二十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
並由HT Tan先生及HP Tan先生分別擁有70%及30%，
並為控股股東之一

「TBKS Investments」 指 TBKS Investments (B.V.I.) Ltd，一間於二零一八年七
月十七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並
為本公司於重組後及 [編纂 ]時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

「往績記錄期間」 指 包括截至二零一六年、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六
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
三十一日止九個月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「美國」 指 美利堅合眾國，其領土、屬地及受其管轄的所有地
區

「美元」 指 美元，美國的法定貨幣

「美國證券法」 指 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法（經修訂）及據此頒佈的規則
及規例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「%」 指 百分比

本文件所載若干金額及百分比數字已作四捨五入調整。因此，若干列表內顯示的
總計數字可能並非其之前數字的算術總和。

本文件所用以港元列示的若干數字乃按照最後實際可行日期1.00令吉兌1.90港元
的兌換率計算。




